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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3：19-20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華琦。感謝主，又來到我們讀經的時間。 

我們要繼續來讀羅馬書第 3 章，今天我們讀 19 和 20 節。  

保羅對於定罪的論述來到了最後兩節，這也是定罪這一大段

經文中最重要的兩節。定罪的論述只是要顯出人真實的光景，

使人對自己不敢再自誇，不敢再回嘴，而是俯伏在神的審判

之下，進而尋求神的憐憫和恩典。這就能夠帶出保羅對於稱

義的論述。定罪不是神的目的，而是要讓人知罪，能夠尋求

救恩，得著神的稱義。 

 

第 19 節：「我們曉得律法上的話都是對律法以下之人說的，

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審判之下。」 

定罪來到了最後的經文，保羅就重新提到了律法，對猶太人

而言，就是摩西從神所領受的律法。這是每一個猶太人都耳

熟能詳的，並且視為寶貝的。對於外邦人而言，他們雖然手

中沒有律法書，神卻將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的心裡，並且

有良心來做見證。因此，外邦人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保羅之所以到最後提到律法，是要為神的稱義做伏筆，因為

律法是神審判的依據。猶太人高舉律法，卻不明白律法的真

意，結果就把律法變成 613 個規條，只剩下律法的儀文，而

失去了神當初頒布律法的本質和目的。新約聖徒們有時候因

為太強調恩典，而對律法有了偏差的看法，以為恩典時代來

了，就不再需要律法了。因此我們對律法都要有一個正確並

且平衡的認識。在進入本文之前，我們先花一些時間來看律

法的本質，律法的目的，和律法的內容。  

神是公義的神，公義是神行事的法則，律法是神頒賜的，交

給摩西，再由摩西教導以色列百姓遵守，律法就反映頒賜律

法者的本質。神是良善的，因此律法也是良善的，律法又是

為神作見證，因此看到律法就可以知道神是怎樣的神。 

神頒賜律法給以色列人，成為他們每天生活行為的準則。因

此神再三吩咐摩西，要教導以色列百姓遵守。神是最終的審

判者，神的審判就是依據律法。律法還是神管理的依據，只

有眾人都在律法的約束下，才能夠產生一個安定並且有秩序

的生存環境，讓人可以存活，並且在神的時候，能夠帶出拯

救者彌賽亞。  

律法的目的不是為了定罪，定罪只是過程。律法是要人認識

自己，看清楚自己真實的情形，並且認識自己根本沒有能力



來守全律法，而轉向神，尋求神的憐憫。每一個人類群居的

社會都需要有律法，作為人與人相處之間的法則，也作為審

判和管理的依據。 

那什麼是人類社會中最好的制度呢？人類社會存在將近 6000

年的歷史，絕大多數都是君主集權，只有最近的 500 年才開

始實行民主制度。而在民主制度中，權力分配的原則其實就

來自聖經。以賽亞書 33：22 節，「因為，耶和華是審判我們

的；耶和華是給我們設律法的；耶和華是我們的王；他必拯

救我們。」 

先知以賽亞告訴我們，什麼是最完美的制度。這也正是基督

再來的時候，要在地上設立千年國度，在千年國裡面會有的

光景。在這一節我們看到治理一個國家有三個主要的權柄，

就是司法，立法和行政。而一個完美的國度，就像這一節所

說的，耶和華是審判我們的，祂是那司法者; 耶和華是給我們

設律法的，祂是立法者; 耶和華是我們的王，祂是那行政管理

者。只有基督再來，在地上設立千年國度，祂頒賜立法，祂

實行審判，祂做王管理，那時候才會有一個真正公義、公平

的國度。 

而在今天的人類社會，立法、司法、行政這三個權柄集中在

一個人身上，就是君主集權。如果他是個好王，集權制度會



比較有效率，並且帶來昌盛繁榮的社會。在中國歷史上也有

過幾個好王，像漢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貞觀之治，不過絕

大多數都是壞王，因為權力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就帶來絕

對的腐敗。  

民主制度好像比較聰明一點，他就採取了制衡的方式，把立

法、司法和行政三權分立，並且相互制衡，避免權力過度集

中。所以從本質上來說，民主制度就不會有效率。不過，如

果選出來的管理者是錯的，也不會錯得太離譜，因為有制衡

的機制。集權正好相反，因為權力集中，效率極佳，然而一

旦走錯了路，也無法制衡，最後就落入亡國的結局。  

不論是民主還是集權，只要是人，都有罪性，再好的制度也

要因為人的參與，就被敗壞了而產生不公義的情形。我們相

信人類的歷史是掌握在神的手中，並且會照著神的時間表，

最終帶來基督在地上掌權的千年國。 

而今天的教會，正是將來千年國的雛形。因此教會是一個非

常特別的團體，因為教會是神的家，當聖徒們來在一起成為

教會，就要在教會中學習讓基督做立法者，讓基督做司法者，

並且讓基督做王管理，我們就能夠在今天的教會中，預嚐將

來在千年國中基督掌權的美好生活。  



看完了律法的本質和目的之後，我們再來看律法的內容。律

法的內容有兩大類，禮儀的律法和道德的律法。禮儀的律法

是對著神的，是要人分別出來歸給神，敬拜神，並且事奉神。 

道德的律法是對著人的；在十誡中的第五誡到第十誡，就是

人與人相處的大原則。那些沒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順著良心

而行，也能夠符合這大原則。神不僅頒賜十誡給以色列百姓，

就根據這些大原則，發展成為許多律例和典章，就成為管理

猶太人生活的民事法。這些律法的細節後來也成為西方國家

法律的起源。 

到了新約，耶穌基督來了，祂就廢除了禮儀的律法，因為所

有禮儀的律法都是指向基督，都是基督的預表；而基督既然

來了，預表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基督來了，一方面廢除了

禮儀的律法，另外一方面又加強了道德的律法。舊約道德的

律法是來規範人的行為，耶穌來了，祂就頒賜天國的憲法，

在馬太福音 5-7 章，這要來規範人的內心。比如說舊約的律

法教導不可殺人，在耶穌所頒賜國度的憲法，就變成不能夠

恨人。 

當耶穌再來建立千年國度，那將會是人類社會中最完美的制

度。在彌迦書 4：1-4 節就有非常美麗的描寫，「到末後的日

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 萬民都

要流歸這山。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吧！我們登耶和



華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

行他的路。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

撒冷。他必在多國的民中施行審判，為遠方強盛的國斷定是

非; 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

國; 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樹下和無花

果樹下，無人驚嚇; 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親口說的。」  

我想這是我們眾人都嚮往那種和平的光景，大家都把刀劍打

成犁頭，把矛槍打成鐮刀，大家都不再學習戰事，而是坐在

無花果樹下和葡萄樹下，享受神為我們預備的一切豐富；是

何等的美，何等的平安，何等的喜樂。但這也只有基督再來

時，才會有的平安喜樂的光景。  

我們如果願意，今天在教會中也能夠有一些預嚐。我們看完

了律法的本質、目的和內容之後，我們回到今天的經文。律

法上的話，都是對律法以下之人說的。若是猶太人，就是指

他們手中的律法，若是外邦人，就是神刻在他們心上，那律

法的功用。律法之下的人都要守律法，在加拉太書 3：10 節，

「凡不常照律法書上所記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詛。」 

在律法之下的人，如果不能夠守住全部的律法，他就要被咒

詛，他就要被定罪。所以保羅說，律法來了，就是要塞住各



人的口，因為沒有一個人能夠守住全部的律法，這樣普世的

人，就都要俯伏在神的審判之下。 

  

第 20 節：「所以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

稱義，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這是保羅對於定罪論述所得到的結論：就是凡有血氣的，沒

有一個人能夠守住全部的律法；因此，沒有一個人能夠因行

律法，在神面前稱義。稱義，是一個法律用詞，說一個人經

過了審判的程序，被證明是合乎神所設立的標準。當神用律

法來審判，每一個有血氣的人都沒有能力遵守全部的律法。  

在這裡我們要再強調一次，神的標準是絕對的，只要犯了一

條，就是犯了眾條。在人相對的觀念裡，犯規少的人就是好

人了；但是在神絕對的觀念裡，只有基督才是好人。除非人

能夠活出像基督一樣的生活，他才能夠靠行律法稱義，否則

就沒有一個人能夠因行律法稱義。 

在保羅對於定罪最後的論述中，他先讓人看到罪的普世性，

再讓人看到自己的全然敗壞，最後保羅就搬出律法，來塞住

眾人的口，因為沒有一個人能夠靠行律法被神稱義。  



這就帶出保羅最重要的一個宣告：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原

來神當初頒賜律法，就知道人根本沒有能力遵守，因為人的

生命不能夠守神的律法。生命不對，自然沒有能力。就像狗

的生命，不能活出人的生活；照樣的，人的生命也不能活出

合神標準的生活。 

雖然神吩咐摩西要教導以色列百姓遵守神的律法，神的本意

是要他們在守律法的過程中，認識自己的全然敗壞，根本沒

有能力遵守。也就是神要以色列百姓知罪，知道自己不能救

自己，反而尋求神的恩典。就像以弗所書 2：8-9 節所說的，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親愛的弟兄姐妹，保羅定罪的結論就結束在，沒有人能夠靠

行律法得稱義。而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人既然不能靠行律法

稱義，那人該怎麼樣才能得救呢？就帶出下一個階段，因信

稱義的論述。因信稱義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在 15 世紀和 16

世紀，有許多我們屬靈的前輩，為了要恢復這個真理，而付

出生命的代價。一直到 1517 年，馬丁路德發起了改教運動，

才把因信稱義的真理恢復了，而成為今天在基督徒當中普遍

的認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真理。求神賜給我們恩典，讓

我們看到，我們所蒙的恩是何等的浩大。 



我們一同來禱告：主啊，謝謝你！讓我們認識普天之下，沒

有一個人能夠因行律法蒙神稱義。律法反映神的本質，也為

神做見證；用人的生命根本活不出合乎律法的生活。藉著保

羅的論述，讓我們看到神頒賜律法，本來就是要叫我們知罪。

認識自己的全然敗壞，看到自己沒有辦法拯救自己，而來尋

求神的憐憫和恩典。感謝主，我們實在是有福的一群人，讓

我們相信耶穌，得著救恩。就這麼一個簡單的相信，我們就

能夠被神稱義，這是何等大的恩典。藉著我們每日讀經的時

間，幫助我們看見真理，也給我們一個心志，願意活出一個

合乎真理的生活，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